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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理工办通〔2020〕2 号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教职工进入工作状态有关事项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为加强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在切



2.根据相关要求，凡在岳阳市居住需返回校内居住人员，

须主动到校外现居住地社区（村）登记报备，开具个人健康

检测证明后方可进入校园居住，并从进入校区居住之日起自

行居家隔离 14 天，主动配合社区（村）和学校工作人员及

医务人员的防疫随访。省内其他地区及省外尚未返程的教职

工建议近期暂不返校，自行在现居住地做好自我防护，待收

到学校相关通知后再返回。目前仍在湖北境内的教职工，原

则上原地待命，不准私自返校。 

3.居住在东、西、南三个校区内的教职工要积极配合学

校疫情防控工作，按照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做好

体温监测、信息反馈等相关工作。住在校外的教职工在向学

校如实反馈有关情况的同时要服从属地居委会（村）防控工

作要求，如实积极填报有关情况。 

4.各二级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切实担负起疫情防控工作

责任，继续按要求做好本单位教职工和学生的疫情防控工作。

在符合防控要求的前提下，教务处、科技处、人文社科处统

筹各学院，组织好教师开展有益有效、可靠可行的教学科研

活动。各主要机关职能部门在确保每天有一名工作人员在岗

上班外，其他工作人员实行居家办公模式。各单位上班应严

格按照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做好个人防护，不串门，不聚

集。 



    5.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继续按照教育部“五

个一律”要求严防死守，做好校园管理，坚决防止疫情向校

园蔓延。即未经学校批准学生一律不准返校，校外无关人员

一律不准进校门，学校人员进入校门一律核验身份、检测体

温，对发烧咳嗽者一律实行医学隔离观察，不服从管理者一

律严肃处理。 

6.各二级单位要制定延期开学的相关工作方案或预案，

对开学后疫情防控工作、学生管理工作、教学科研工作、后

勤保障工作等进行提前谋划和部署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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